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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家园·社会

本报聊城4月16日讯(记者
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慧
穆炎) 半夜持刀劫财劫色，

逃走后大胆蟊贼竟还敢约见
受害人，近日在城区一家停车
场 内 ，蹲 守 的 民 警 将 涉 嫌 强
奸、抢劫的犯罪分子抓获。

4月11日凌晨1时许，聊城
市110接警指挥中心接到城区
王女士报警。王女士说，曾经
抢劫过她的男子约她在城区
一家停车场见面。接到王女士
举报后，东昌府巡防大队立即
派出数名民警蹲点守候。

经了解后，民警得知王女
士在4月8日半夜从网吧上完

网独自回家走到城区一家停
车 场 时，被 一 名 男 子 持 刀 恐
吓，抢走其身上2700元现金和
一部价值 4 0 0 余元的联想手
机，并在停车场一角落将王女
士强奸。

事后，王女士用朋友的手
机给被抢的手机打电话、发短
信，意外是被抢的手机竟发来
信息约她4月11日凌晨在其被
抢的停车场见面。

民警刘斌介绍，他们安排
队员在停车场蹲点守候，至4
月11日凌晨4时许，发现一男
子形迹可疑，民警上前询问这
名 可 疑 人 员 。面 对 民 警 的 询

问，该男子神色慌张，回答民
警 的 问 题 前 言 不 搭 后 语 。随
后，民警把这名嫌疑人带回巡
防大队做进一步调查，民警在
该男子身上搜出被抢的手机
及一把折叠匕首。

经 审 讯 ，犯 罪 嫌 疑 人 胡
某，系冠县籍人，交代了4月8
日24时许，在城区内某停车场
对王女士的犯罪事实。目前，
犯罪嫌疑人胡某已移交至刑
警 队 ，该 案 还 在 进 一 步 处 理
中。民警提醒广大女性市民：
尽量不要深夜独自出行，以免
遭遇侵害，一旦遭遇侵犯应及
时报警，寻求帮助。

半夜停车场抢劫强奸单身女

男男子子作作案案后后约约受受害害人人见见面面落落网网
本报聊城4月16日讯 (记

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马建
勋 ) 16日，聊城市统计局组
织42名党员干部前往聊城市
儿童福利院开展群众路线教
育实践活动，看望孤残儿童，
给孩子们捐款捐物，送去问
候与温暖，共捐款4200元。

16日下午，在福利院工
作人员带领下，市统计局党
员干部先后参观儿童活动
室、康复训练室、教室、食堂
等场所，每到一处，都仔细询
问孤残儿童生活、康复等情
况。活动室里，有的孩子坐在

板凳上抱着球玩，有的和福
利院护工们做游戏，有的在
认真制作手工艺品。看到叔
叔阿姨的来到，孩子们抬起
头，一双双清澈的眼睛里充
满好奇，有的孩子还向叔叔
阿姨微笑问好。

通过市福利院详细介绍
和现场看望孤残儿童，全体
党员干部纷纷感叹孤残儿童
的不幸和工作人员的不易，
表示要继续开展爱心传递，
以多种形式关注、关爱孤残
儿童成长，为社会福利事业
贡献力量。

孤残儿童获赠四千余元爱心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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